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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公司”）2020 年

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 XYZH/2021XAAA20112 号带与持续

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

及涉及事项的处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审计类第 1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0）年修订》的要求，我们对出具上述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内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二）12、14”、附注“十一、（三）4”所述，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供销大集公司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人民币 186.63 亿元；因

供销大集公司之参股公司资金占用形成的需关注资产人民币 9.79 亿；以自有资产以及自

身信用为股东及关联方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涉及担保债务金额人民币 50.97 亿

元，其中人民币 38.65 亿元关联担保所对应的债务已逾期。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1”所述，2021 年 2 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

南高院”）裁定受理了供销大集公司及下属 24 家公司相关债权人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重整申请。 

公司正积极依法配合海南高院及管理人推进重整工作，拟通过差异化转增、引进战略

投资者等一揽子重整措施解决同等金额的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需承担责任的

未披露担保和需关注资产对公司造成的损失，以化解债务风险，保障持续经营能力，重整

方案尚需海南高院裁定批准后实施。供销大集公司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判断公

司重整能够顺利完成，未预计上述事项可能形成的损失。 

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供销大集公司及其下属 24 家公司仍在重整过程中，重整结果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认：1）供销大集公司对股

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需关注资产的列报以及其可回收性判断的恰当性；2）供

销大集公司对所需承担责任的未披露担保的预计负债估计金额的准确性和列报的恰当性；

同时我们亦无法实施其他替代审计程序以确定是否有必要对上述事项做出调整以及对相



  

关披露的影响。 

二、出具无法表示审计意见的详细理由和依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规定， “当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一)根据获取的

审计证据，得出财务报表整体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二)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以及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

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由于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金额占供销大集公司 2020 年末资产总额的 52.67%，同

时上述事项的交易额及余额构成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该事项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

性。因此，根据审计准则之规定，我们对供销大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与持

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三、持续经营中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供销大集公司货币资金为人

民币 7.68 亿元（其中非受限资金为人民币 4.05 亿元）、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

款分别为人民币 66.55 亿元和人民币 10.38 亿元，且部分借款出现逾期。上述情况连同“形

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的事项，以及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三、2”所述的其他

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供销大集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本

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四、在审计报告中增加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详细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一持续经营》（2016 年修订）第二十一条：

如果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已作

出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保留意见，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与持续经营相

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以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持

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相关事项的披露，说明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

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并说明该事项并不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 

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所述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

供销大集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供销大集公司董事会运用持续

经营假设编制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附注“三、

2.持续经营”中对重大不确定性已作出充分披露。基于上述审计准则的要求，在审计报告

中增加了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 

 

 

五、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 2020 年度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供销大集公司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需承担责任的未披露担保和需关注资

产的落实解决方案依赖公司的重整，由于重整能否成功具有重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无

法确定上述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对供销大集公司 2020 年度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

影响金额。 

六、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由于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认上述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我们无

法判断上述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的会计处理是否存在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

披露规范性规定。 

本专项说明仅供供销大集公司为 2020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

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薛燕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东鹤 

   

中国 北京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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